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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法理阐释∗

赵 雪 浛

摘　 要：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以来，乱港分子勾结外部势力肆意实施暴力活动，以游行示威之名、行打砸抢烧之实的乱象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断上演，严重扰乱了香港居民的正常生活，同时也暴露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

上存在法律漏洞和隐患。 在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的紧要关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既符合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权是中央事权的基本法理，又彰显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

行使关键权力的责任担当。 从具体制度设计上看，这部法旨在严厉惩治极少数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犯罪分

子，切实保障大多数爱国爱港的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充分尊重香港特别行政区独立的司法权。 事实证明，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该法的行为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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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
下简称《基本法》）第 ２３ 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

（以下简称香港特区）应当自行制定维护国家安全

的相关法律。 然而，香港自回归祖国以来并未完成

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导致国家安全存在重大隐患。
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乱港分子先后发起非法“占
中”、“旺角暴乱”和反修例游行等活动，严重挑战

“一国两制”底线，阻碍香港社会的稳步发展，影响

香港居民的安定生活。 为了填补香港特区在维护国

家安全立法上的漏洞，打击乱港分子分裂或颠覆国

家政权的犯罪行为，保持香港社会的繁荣与稳定，第
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全国

人大常委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依照该《决定》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家安全法》）。 然而，少数香

港居民以该法破坏香港特区司法独立、侵犯香港居

民的基本权利为由，质疑此次立法的正当性。 为了

释除少数香港居民对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疑虑，保
障《香港国家安全法》在特区顺利施行，笔者从法理

层面对此次立法的核心问题进行系统解读。

一、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法理依据

《基本法》第 ２ 条规定香港特区享有包括立法

权在内的高度自治权、第 ２３ 条规定香港特区应当自

行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因此，少数香港居民认为

国家安全立法属于香港特区自治事务，属于香港特

区立法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当由香港特区立法

会自行完成该立法。 然而，这些观点实属对《基本

法》关于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义务规定的错误解

读，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的行为

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可循。
１．符合国家安全立法权是中央事权的基本法理

国家安全事关一国存亡，涉及一国的主权独立

和领土完整，通过立法维护国家安全已成为国际社

会的共识。 无论一国实行何种国家结构形式，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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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务的处理及相关立法事宜都属于中央事权，
这是世界各国通例，中国也不例外。①

（１）国家安全立法权是关涉国家主权的重要权

力，应当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统一行使。 主权是一

国固有的对内最高的统治权和对外独立的自主权，
是国家的本质属性；国家与主权不可分离，国家即主

权者，主权者享有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等国家

权力都来源于国家主权。②法国法学家让·博丹认

为，主权是国家绝对的、永久的权力，主权的第一个

标志是对全体普遍地或对每一个人个别地施与法律

（ｇｉｖｅ ｌａｗ），即制定法律的权力；③法国思想家卢梭

把立法权视为国家的命脉，“国家的生存绝不是依

靠法律，而是依靠立法权”④。 此外，英国思想家洛

克、霍布斯以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等都把立法权

视为国家最高的权力和标志。⑤可见在一个主权国

家中，立法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权者通

过行使立法权来维护和实现其所享有的政治主权、
安全主权、经济主权和文化主权等主权权力的统一

性、完整性和独立性。 在主权者享有的诸多主权权

力中，安全主权事关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是不可分

割、不可让与的权力。 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是国家的最高利益。⑥制定

法律以维护安全利益对捍卫国家主权统一具有关键

作用，因此，国家安全立法权是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

的重要权力，理应由代表主权者的国家最高立法机

关统一行使。⑦

（２）国家安全关涉香港居民的根本福祉，中央

对与香港特区有关的国家安全事务负有根本责

任。⑧国泰民安是人民最基本的诉求，保证人民安居

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要坚持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

乐业提供坚强保障”⑩。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

石，维护国家安全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民安全。香

港回归祖国后，稳步发展经济、有效改善民生是广大

香港居民的共同愿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不仅是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条

件，也是确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地

位的关键因素。 倘若放任乱港分子实施危害国家安

全的行为，香港社会秩序的稳定状态将荡然无存，香
港居民的生存、生产和生活等公共性活动将无法正

常进行。因此，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居民的根本利

益所在。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区，中央对香港居民

的根本利益怀有最大关切，对香港的国家安全事务

负有最终责任。当香港特区在国家安全立法问题

上存在漏洞、国家安全面临现实威胁时，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有责任、有义务及时履行其国家安全立法

职能，从而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捍卫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
（３）虽然香港特区依照《基本法》第 ２３ 条享有

自行完成国家安全立法的权力，但这并不改变国家

安全立法权是中央事权的属性。中国是单一制国

家，地方行政区域的立法权均来自中央的授权，地
方立法机关只能在授权范围内制定适用于本行政区

域范围内的地方性法规，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则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 香港回归祖国前，虽
然香港立法局享有制定地方性法律的权力，但英国

实际上掌握着对香港本地立法的否决权；那时的

香港不存在真正独立的立法权，维护国家安全立法

权更是无从谈起。 香港回归祖国后，全国人大通过

制定《基本法》授予香港特区就维护国家安全自行

立法的权力（《基本法》第 ２３ 条）。 然而，纵观世界

各国，国家安全立法权一般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行

使，鲜有中央将该权力授予地方立法机关行使的情

形。由此可见，将国家安全立法权授予香港特区是

中央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基本方针而作出的特

殊制度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特区高度自治

权的尊重和信任。 需要注意的是，授权并不意味着

分权，即使授权者将部分权力授予被授权者行使，授
权者也仍然保留着该部分权力，有权在其认为必要

之时行使该部分权力。 因此，当香港特区未能依照

全国人大的授权完成国家安全立法时，全国人大有

权直接行使或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安全立

法权。
２．彰显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关键权力

的责任担当

推进香港国家安全立法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和
《基本法》行使关键权力的具体表现。

一方面，《宪法》明确了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区的

全面管治权。 其一，《宪法》第 ３１ 条规定国家有权

在其认为必要之时决定设立特区，并且全国人大有

权以法律规定在特区实行的具体制度。 这意味着主

权国家先于特区而存在，特区基于主权国家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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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中国对香港享有绝对完整和不容侵犯的主

权，中央才能对香港特区行使全面管治权。全国人

大决定设立香港特区、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香

港国家安全立法，都是中央对香港特区行使全面管

治权的重要方式。 其二，《宪法》第 ６２ 条界定了全

国人大的职权范围，包括全国人大有权决定香港特

区的设立与制度、监督《宪法》的实施以及其他应当

由其行使的权力，这反映出全国人大作为我国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的全权性，即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区

的管治权是全面、广泛且完整的。 由此可见，全国人

大作出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决定，不仅是其依法享

有的管治香港特区的宪制权力，还是其应当承担的

捍卫国家整体利益的宪制义务。
另一方面，《基本法》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区实施的决定权。 在一国领土

范围内实施本国法律，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项。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区，理应适用与中国内地相

同的法律，然而，由于香港回归祖国前一直实行普通

法法律制度，与中国内地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制度存在显著区别。 出于对香港普通法传统的

尊重，为了维护“一国”之下“两制”的发展，《基本

法》并未规定中国内地现行的全国性法律都适用于

香港特区。 依照《基本法》第 １８ 条的规定，唯有列

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关涉国防、外交或不属于香

港特区自治事务的全国性法律才能适用于香港特

区，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视情况对之进行增减。 换

言之，唯有与中央管辖事项相关的全国性法律才能

在香港特区实施。 由于维护国家安全属于中央管理

的事务，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权属于中央事权，《香港

国家安全法》从性质上讲属于全国性法律而非地方

性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将该法列入《基
本法》附件三，香港特区政府有义务保障该法在香

港特区顺利施行。

二、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现实依据

科学立法的核心要义是尊重和体现法律适用地

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与发展的客

观规律。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其规

范作用的发挥和核心价值的实现要符合其所调整的

社会关系的现实需要，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进行

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香港社会的

特点，以制定出符合香港社会发展规律和满足香港

居民基本诉求的法律。 分析香港社会的具体情况可

知，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香港国家安全立法是对香

港特区法治、政治和国际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
１．是填补国家安全立法漏洞的应有之义

《基本法》第 ２３ 条是兼具授予权力和设定义务

两种性质的法律规则，从该条文中使用的“应”字
来看，自行完成国家安全立法既是香港特区依照

全国人大授权享有的特殊权力，也是香港特区应当

承担的维护国家主权统一的法律义务。 为了履行国

家安全立法义务，香港特区政府曾于 ２００３ 年尝试推

动制定《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
却因遭受重重阻力而以失败告终。 这次立法尝试失

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香港特区立法会

反对派议员频繁阻碍香港国家安全立法进程。 依照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制定

《草案》应当先由香港特区政府向香港特区立法会

提出议案，再通过香港特区立法会三读程序，然后进

行备案方能生效，在这些本就耗时较长的立法环节

中，香港特区立法会反对派议员时常发表冗长的言

论以拖延会议表决进程，导致香港特区立法会迟迟

无法就《草案》达成一致意见。其二，香港反对派

诬蔑香港国家安全立法会破坏香港特区的自治和民

主，策划发动抗议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游行活动，严
重扰乱了香港特区的社会秩序。由此可见，香港特

区在反对派的极力阻挠下很难自行完成国家安全立

法。 由于香港特区至今仍未自行完成国家安全立

法，乱港分子不断尝试触碰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底线，
香港特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存在较大隐患，制定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已刻不容缓。 鉴于上述香港特区复

杂的国家安全立法环境，中央完全依靠香港特区自

行完成国家安全立法并非良策。由全国人大常委

会直接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有利于及时填补香

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漏洞，为打击和防范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奠定法律基础。
２．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迫切需要

国家安全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

等诸多内容，其中，政治安全指一国主权、政治制度、
政治秩序等方面免受颠覆和侵犯的客观状态，可
谓国家政权正常运行、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重要前

提。 因此，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只有在保证

国家主权统一的政治前提下，香港特区才能维持社

会秩序的稳定状态。 然而，近年来，非法“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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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暴乱” “立法会宣誓风波”等破坏香港特区政

治安全的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威胁国家安全。 尤其

是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香港特区政府向香港特区立法会提

交了《２０１９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

（修订）条例草案》（以下简称《逃犯条例》），旨在建

立香港特区与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澳门特别行政

区之间的司法协助关系，乱港分子却屡次发动反

修例游行活动，导致香港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状态。
为了恢复社会秩序，香港特区政府最终撤回了《逃
犯条例》。 虽然香港特区政府曾多次声明修例工作

已经停止，但仍有乱港分子以反修例之名，接连发动

攻占校园、袭击警察、无差别伤害无辜居民等暴力活

动，给香港特区政治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因此，在
香港特区持续发生暴乱的紧急态势下，全国人大常

委会制定以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为目的的《香港

国家安全法》，对于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具有极为重

要的现实意义，不但具有制裁煽暴乱港分子的强制

作用，而且具有预防香港居民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的指引作用。
３．是抵制外部势力干预的必然要求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以来，乱港分子假借和平集会之

名，持续进行黑暴活动，其背后是少数西方国家为乱

港分子提供物质、资金和舆论支持。 例如，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案》，企图打着“保障人权”的旗号支持香港暴乱活

动、干涉中国内政。又如，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美国国际

媒体署冻结用于支援国外民主运动的约 ２００ 万美

元，其中部分资金用于支援香港特区所谓的“民主

抗争”活动，这还只是美国和其他外部势力以资金

支持香港暴乱活动的冰山一角。在香港暴乱活动

持久发生的态势下，如果一味放任乱港分子与国际

反华势力相互勾结，香港特区安全和国家安全将面

临严峻挑战。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香港特区内忧外患

之际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不仅能有力震慑乱港

分子、恢复法治秩序，还能有效阻止以美国为首的外

部势力通过其支持的乱港分子祸港遏中。

三、厘清关于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认识误区

《香港国家安全法》的颁布施行给乱港分子敲

响了警钟，一再勾结外部势力的“港独”组织分崩离

析，暴乱活动也较往日明显减少。 实践证明，全国

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对于维护香港

国家安全的积极作用已初显成效。 然而，仍有少数

香港居民狭隘地认为此次立法破坏了香港特区的司

法独立、侵犯了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 其实不然。
下文从《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司法管辖权配置、权利

义务设定两个层面展开探讨，以厘清少数香港居民

对此次立法的错误认识。
１．从司法管辖权配置上看，香港国家安全立法

充分尊重香港特区独立的司法权

《香港国家安全法》第 ４４ 条、５５ 条对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司法管辖权作了规定，即香港特

区行政长官有权从特区法官队伍中指定法官审理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并且由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以下简称驻港国家

安全公署）在特定情况下行使对该类案件的管辖

权。 香港法律界个别人士认为此种权力配置方式将

“损害香港司法独立”，这种观点是对《香港国家

安全法》关于司法管辖权规定的错误解读。
（１）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案件符合《基本法》关于司法权规定的

立法原意。 一方面，分析《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区立

法、行政、司法机关权力配置的规定可知，香港特区

实行的是以行政为主导、司法独立、立法与行政既相

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政治体制，这意味着司法权

不能凌驾于行政权之上，即使《基本法》第 １９ 条明

确规定香港特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香港特区法院

也应当以维护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为底线，因
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作为指

定审理在香港发生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法官

的主体，符合《基本法》规定的香港特区司法权和行

政权的关系。 另一方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是从特

区法官队伍中指定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人

选，并且被指定的法官所享有的独立审判权不会因

此发生任何改变。 此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确定

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法官人选之前可以征

询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香港特区终审法

院首席法官的意见。 由是观之，由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指定法官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制度设

计，体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区独立司法权

的极大尊重。
（２）由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行使对危害国家安全

犯罪案件的管辖权是对香港特区法院司法工作的有

力支持和补充。 《香港国家安全法》第 ５５ 条明确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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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了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具体情

况：一是案件关涉外部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香港特

区管辖确有困难的；二是出现香港特区政府无法有

效执行本法的严重情况的；三是出现国家安全面临

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的。 由此可见，出于对香港特

区法院所享有的独立司法权的尊重，全国人大常委

会仅授予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在上述三种特定情况下

管辖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权力，而并未限制香

港特区法院自行管辖绝大多数在香港发生的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权力。 因此，由驻港国家安全公

署行使上述司法管辖权，将对香港特区法院的司法

工作产生支持、补充和兜底的作用，不仅不会损害

香港特区独立的司法权，还体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司法职责的

高度信任。
２．从权利义务设定上看，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切

实保障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全国人大作出《决定》后，香港大律师公会声称

香港国家安全立法未保证符合香港加入的国际人权

公约的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及时提醒示威群众散

播“港独”言论的行为违反《香港国家安全法》，却被

乱港分子诬蔑为“打压言论自由”。 香港大律师

公会及乱港分子的这些观点实则误解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切实保障香港居民基本权利的立法初衷。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家安全立法来明确

香港居民的有关权利和义务，其目的是在维护国家

安全的基础上保障香港居民有效行使基本权利。 其

一，《香港国家安全法》在权利设定上以维护香港居

民的基本权利为宗旨。 例如，该法第 ４ 条明确规定

维护国家安全应当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前提，保护

香港居民依照适用于香港的国际人权公约所享有的

诸多权利，包括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等自由。 可

见，该法不仅没有改变香港居民依照《基本法》第 ２７
条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还注重吸收并转化国际人权

公约中的人权保障要求，以确保该法对香港居民人

权保护的标准性和规范性。其二，《香港国家安全

法》在义务设定上以确保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不受

他人侵犯为底线。 因为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等权

利的不当行使会侵犯他人的权利，所以该法第 ３ 章

规定了分裂国家、实施恐怖活动、颠覆国家政权、勾
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四类犯罪的构成

要件和刑事责任，作为香港居民行使其基本权利和

自由的边界。 需要强调的是，该法仅涉及此四类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不涉及普通的刑事犯罪案

件，这意味着其惩治的对象仅限于极少数危害国家

安全的犯罪分子，保护的对象则是大多数爱国爱港

的香港居民。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行为非

但没有侵犯香港居民依照《基本法》和国际人权公

约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反而是对其基本权利

和自由的有力保障。

四、结语

国家安全与香港特区安全是一种彼此依存、相
互促进的关系。 一方面，维护国家安全是保障香港

特区安全的基本前提，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区，其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不仅离不开中央的鼎

力支持，还需要安全、稳定的地区环境和国家环境作

保障。 另一方面，保障香港特区安全是维护国家安

全的重中之重，香港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国际金融

中心和环球贸易自由港，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

的安全状态不仅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更是对“一
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有力证明。 在香港特区安全和

国家安全面临暴乱威胁的紧要关头，全国人大常委

会依照全国人大的授权完成了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工

作，其根本目的是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确保

香港长期稳定和发展提供强大的法律保障。 从法理

上讲，《香港国家安全法》维护了“一国”底线，兼顾

了“两制”发展，回应了社会所需。 香港居民有理由

相信，如此一部护国安、促自治、保人权的治港良法，
必将助力香港特区恢复社会秩序，再现法治文明，重
返发展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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